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修订前 修订后
修订

类型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一般项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

械设备租赁；包装专用设备销售；自动

售货机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智能机器人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酒类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

营范围：一般项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

械设备租赁；包装专用设备销售；商业、

饮食、服务专用设备制造；自动售货机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智能

机器人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

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酒

类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修改

注：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余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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